




大鹏新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根据 2020 年水污染治理成效巩固管理提升

工作要求，推动大鹏新区雨污水全分流目标如期实现，不断提

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持续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结合新区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污水零直排区指具备完善雨污分流排水管网系统、实现雨

污水分流收集、无污水直排或溢流进入水体，并已实施专业化

排水管理和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的区域。污水零直排区的创建要

以完善分流制排水系统为基础、以专业化排水管理进小区为依

托、以改造排水管网雨污混接和纠正违法排水（污）行为为抓

手、以涉水污染源长效治理为重点持续开展。

二、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底，新区完成污水零直排示范区创建工作，完

成污水零直排区首次评估工作。到 2021 年底，全面完成污水

零直排区创建工作，经评估验收合格的污水零直排区面积不少

于建成区面积的 90%；新区零直排区创建工作实际得分均达 80

分以上。

2022 年后，建立污水零直排区动态复核评估机制，实现



长效管理。

三、主要任务

（一）网格划分

划分污水零直排小区、污水零直排区两级网格单元。

1.污水零直排小区

各类小区（包括住宅小区、工业区、商业区、商住两用区、

公共机构和城中村）以用地红线（管理线）为边界划分为一个

独立的污水零直排小区。

2.污水零直排区

以雨水三级排水分区（《深圳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

划》以雨水排放口为终点划分的汇水区）为依据，将一个或若

干个相邻的三级排水分区划分为一个污水零直排区，面积以

2-5 平方公里为宜。

（二）系统梳理

按照《深圳市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指引》要求，在划分

网格单元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各网格单元分流制排水系统完善

程度、规范化排水及专业化排水管理覆盖情况，对已完成正本

清源、雨污分流等工作的小区和区域进行回头看，查漏补缺，

厘清各网格单元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

整治项目清单。

（三）整治完善

根据问题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和计划，明确整治责任人和整治期限，按照正本清源和雨污分

流改造工作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整治完善工作，确保污水零直

排网格单元完成整治一个，实现达标验收一个。

（四）强化管理

对污水零直排网格单元，建立网格责任人制，实行网格化

管理。建立排水设施管理、监管执法、工程整治“三合一”联

动包干工作机制，全面推进排水管理向精细化迈进。建立完善

排水管网、排水户基础数据动态更新机制；强化排水（污）许

可及监督管理；建立问题发现、整改、复核的项目化闭环管理

工作机制；落实雨水排放口建档和巡查工作，实现全天候监测，

确保晴天污水零排放、雨天排水浓度满足要求。

（五）评估验收

依据《深圳市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指引》相关标准和要

求，在各网格单元自评自验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新区污水零直

排小区、污水零直排区的评估验收工作。

四、时间安排

（一）工作准备阶段

对照“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要求，划分网格单元，梳

理各类污染源、排水户、排水管网的底数、问题和不足，分析

目标差距，制定具体方案。（2020 年 10 月 20 日前）

（二）示范区创建和首次评估阶段

制定污水零直排示范区创建方案并完成创建工作；在总结



示范区经验和梳理排查的基础上，边排查、边整改、边评估、

边验收，到 2020 年底，完成所有零直排创建网格单元的首次

评估工作。（2020 年 9 月-12 月）

（三）整体推进阶段

统筹推进正本清源、雨污分流、管网修复改造、污水收集

处理提质增效、工业企业排水评估及系统改造、涉水污染源长

效治理、截污设施消除、排水管理进小区等工作，全面开展污

水零直排区创建。根据新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推进情况，

分期分批开展评估验收工作，成熟一个，验收一个，以点带面，

连面成片，基本实现全域污水零直排。（2021 年 1 月-12 月）

（四）常态化复核评估阶段

2022 年后，开展污水零直排区的动态复核评估工作，原

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对复核评估认定不符合污水零直排区创

建标准的，应取消污水零直排区资格，并按照创建标准重新整

改、评估和复验。

五、职责分工

大鹏新区水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创建方案的制

定和组织实施，建立分工明确、责任明确、目标明确和行之有

效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本区域污水零直排工作。

大鹏新区有关部门负责牵头、督促、指导所管辖行业的污

水零直排区创建，并做好相关的协调和监督工作：

（一）大鹏新区水务局负责统筹指导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



造、小区正本清源改造、排水管理进小区等工作，负责统筹指

导入河、入湖、入海雨水排放口“身份证式”管理和标识工作，

负责牵头组织查处各类排水户违法排水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负责监督指导水务工程施工现场的污水零直排工作，确保施工

现场有组织排水、雨污分流排放、施工废水达标排放，加强施

工泥浆的管理，杜绝偷排偷倒现象；负责督促指导水务系统自

身办公及业务场所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

（二）大鹏新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督促指导住建系统自身

办公及业务场所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协助新区水务局监督

指导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的污水

零直排工作，确保施工现场有组织排水、雨污分流排放、施工

废水达标排放，加强施工泥浆的管理，杜绝偷排偷倒现象。

（三）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结合正本清源全覆盖项目开展

现场实地整改工作。对整改地块内负责建设的项目，负责核查

并提供相关材料，配合落实整改工作。根据整改时间进度，加

快整改地块建设和维护项目的施工进度，组织开展项目施工。

（四）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负责监督指导道路工程施

工现场的污水零直排工作，确保施工现场有组织排水、雨污分

流排放、施工废水达标排放，加强施工泥浆的管理，杜绝偷排

偷倒现象；负责督促指导交通系统自身办公及业务场所、公交

场站、港口码头等的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

（五）市生态环境局大鹏管理局负责监督指导工业园区



（工业集聚区）、工业企业的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加强对

环评和排污许可的批后监管；负责各类排污口及工业废水进入

排水管网前预处理的监督工作，强化对工业废水预处理设施和

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工业企业违法排

污行为；负责督促指导生态环境系统自身办公及业务场所污水

零直排区创建工作。

（六）大鹏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负责监督指导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加强各类医疗污水、废液的

规范处置管理，并配合开展验收；负责督促指导卫生健康系统

自身办公及业务场所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各

类学校、培训机构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并配合开展验

收；负责督促指导教育系统自身办公及业务场所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工作。

（七）市市场监管局大鹏管理局负责配合督促涉及排污

（水）相关市场经营主体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并配合

开展验收；配合将各类排污（水）市场经营主体的“违法排污

（水）”行为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引导市场经营主

体自觉规范排放污水；负责督促指导市场监管系统自身办公及

业务场所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

（八）大鹏新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负责监督指导生活垃圾

处理处置场、环境园、垃圾转运站（场）等开展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工作，并配合验收；负责监督垃圾收集及转运行为，杜绝



沿途滴洒现象；负责监督道路冲洗行为，杜绝将垃圾、沙土、

油污等污染物冲洗排入路边雨水口；加大市容环境卫生执法，

减少道路面源污染物的集聚；负责督促指导城管系统自身办公

及业务场所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

（九）各办事处配合新区建筑工务署开展现场实地整改工

作。配合建筑工务署对整改地块建设的项目进行补充核查；加

强排水户监管，协助新区水务局对辖区违法排污行为进行查

处，负责协调有关水事纠纷；协同新区水务局等部门完成区级

验收。

（十）大鹏排水有限公司配合开展污水零直排区的创建工

作，完成职责范围内的现场实地整改工作，加强排水户监管，

做好污水零直排区的后期管护。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是巩固新区水污染治理成效、促进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根

据创建工作目标和要求，落实责任分工，加强经费保障，严格

组织实施，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二）建立协调机制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性工程，要坚持部门协同，建立联合检查和执法机制，形

成合力。对违法排水、排污行为，要多措并举，打防结合，管



出成效。

（三）强化工作督办

建立健全检查督办机制，将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成效纳入各

级各部门水污染治理督办事项，对创建工作组织、进度、质量、

成效等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督办。

在新区自评自验的基础上，对新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

进行核查，并研究将核查结果作为污水处理费切块返拨效率激

励经费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落实长效管理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落实排水（污）许可批后监管责

任，按照监管要求开展定期水质监测和雨污分流检查工作，结

合河长制、湖长制，及时发现并查处违法排水（污）行为；不

断完善排水设施管理、监管执法、工程整治“三合一”联动机

制，确保污水零直排区动态管理和持久达标。

（五）加强宣传引导

积极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的正面宣传，加强公众对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的理解，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公众

参与创建工作，拓宽公众监督渠道，鼓励公众监督创建成效、

发现和反馈问题，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创建的良好氛

围。


